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81號

原      告  興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佩怡  

原      告  興昌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藍志豪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戴智權律師

複 代理 人  吳佩蓮律師

被      告  勁懋國際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崇仁  

被      告  淂允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梁修豪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李政憲律師

複 代理 人  賴鴻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6日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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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時原聲明如民國114年3月27日起訴狀所載（本院卷第3

頁），嗣於114年6月23日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追加興昌

金屬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昌金屬)為原告，並變更聲明為：

㈠先位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興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興舜公司)新臺幣(下同)84萬9868元，及自113年11月14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興舜公

司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被告應給付

原告興昌金屬84萬9868元，及自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興

昌金屬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第61-62頁)。核

原告上開訴之追加變更，均係基於同一買賣事實，並屬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被告前於113年7月10日、16日及30日陸續向

原告興舜公司購買鋁屑3批（下稱系爭3批鋁屑、或系爭貨

物），重量分別為5820公斤（經被告退回58公斤後僅購買57

62公斤）、7425公斤及4755公斤，每公斤單價則分別為47.5

元、47.5元及47元，合計貨款為84萬9868元（5762公斤×47.

5元＋7425公斤×47.5元＋4755公斤×47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並約定以興舜公司提供之地磅單為重量之依據。前開

款項本應於鋁屑交付時同時給付，惟經寬限後被告仍拒不給

付，經興舜公司寄發存信函通知應於收受後7日內給付，被

告於113年11月6日收受後仍迄未付款。被告與興舜公司口頭

成立買賣契約，且興舜公司既已交付系爭3批鋁屑，被告自

有給付價金之義務。又興舜公司負責本件鋁屑買賣之聯絡人

為監察人藍志豪，其亦為興昌金屬之法定代理人，倘被告認

該買賣契約係成立於被告及興昌金屬之間，則備位請求被告

將上開價金給付予興昌金屬。爰依民法買賣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如數給付。並聲明：如上開114年6月23日變更後聲明

所載。

二、被告答辯略以：被告與興舜公司之間並無任何交易及買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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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又被告於113年7月間向興昌金屬以每公斤46元之價格訂

購系爭3批鋁屑，詎系爭3批鋁屑混有雜質過高之劣質品，導

致被告提供予客戶即訴外人韓國SAMBO公司後，引發SAMBO公

司之廠房大火，被告因而賠償SAMBO公司高額賠償金。況被

告曾於同年8月間驗退興昌金屬提供之未達品質之鋁屑，顯

見系爭3批鋁屑即為SAMBO公司火災之元兇，而具嚴重瑕疵，

被告自無給付價金之義務等語。並就原告先、備位之訴均聲

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以藍志豪為窗口，於113年7月10日、16日及

30日分別購買回收之系爭3批鋁屑，又被告於113年8月20日

退貨1批鋁屑，惟此批鋁屑與系爭3批鋁屑無涉等情，為兩造

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37頁），足信屬實。　　

　㈡依兩造所述，可知本件不論系爭契約關係究竟是存在被告與

原告興舜公司、或被告與興昌金屬公司之間，本案之主要爭

點均為：原告所交付被告之系爭3批鋁屑貨物，究竟有無瑕

疵而經被告轉售予韓國SAMBO公司後，引發韓國SAMBO公司廠

房大火，致被告因而賠償SAMBO公司高額賠償金?【亦即；被

告以其將系爭貨物轉售後造成韓國廠商之損害，其因而支出

之賠償金額作為抵銷抗辯，究有無理由？】茲就本院得心證

之理由，論述如下。

　㈢依證人楊震宇到庭所證述略以：我於西元2020年10月2日任

職於興昌公司擔任司機及理貨人員，於2024年8月離職，藍

志豪為興昌公司實際負責人。任職期間，我偶而會在或去被

告那邊，被告兩家公司是位在同一個地方，老闆藍志豪會跟

我說，叫我載貨去哪個地方，會有一個單子(即如本院卷第1

1至13頁所示地磅紀錄單)，上面只有記載重量，載過去之

後、卸完貨，我就離開了。原告進貨的東西，有一種是比較

劣質的鋁屑，也有一種是比較純的鋁屑，據我知道的情形，

原告賣給被告的鋁屑，都是將兩種鋁屑摻雜在一起後賣給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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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就是用手摸起來，會感覺到有不一樣的東西。所謂不一

樣的東西，是像塑膠之類的東西。主要是由老闆藍志豪負責

將兩種鋁屑摻雜在一起，有時候他在忙，就會叫我處理。摻

雜的方式，就是將兩種貨都倒在載貨的貨車上，用貨車上的

爪子將兩種貨物抓取、混雜在一起，在要出貨前，用上開方

式混雜後，之後就載運出貨給被告。至於二種貨的摻雜比例

為何，是由老闆藍志豪決定。兩種貨原來都是裝在太空包

裡，老闆藍志豪會決定當次出貨要倒幾包太空包的量，有時

候若數量不足，老闆會說再加一包。每次出貨所摻雜兩種貨

物的數量、比例，都不一定，是由老闆藍志豪決定。據我所

知，兩造間的交易，並沒有驗貨，因為我載貨去被告處時，

卸完貨我就走了，有時候被告工廠沒人，我打電話給被告負

責人林崇仁，他會用遠端遙控幫我開工廠的門。在我任職興

昌公司期間，原告如前述有將兩種貨品摻雜的鋁屑，只有賣

給被告公司。之前原告賣給其他公司的鋁屑，只有純的那種

鋁屑。原先並沒有比較劣質的那種鋁屑。後來被告公司開始

向原告購買鋁屑時，原告才開始進較劣質的鋁屑，摻雜後賣

給被告。當初我有跟老闆藍志豪說，不要這樣摻雜，要摻雜

的話也只能一點點，但老闆沒有理我，仍照他自己的比例摻

雜。我是在113 年10月離職，但我從113 年8 月中旬以後就

沒有進原告公司，因為我當時生病。我還在原告公司、有進

公司的時候，林崇仁曾經跟我說，貨品有起火、熔下來的東

西(鋁水，冷卻後會變鋁塊)數量不足。林崇仁有跟我說，被

告公司的韓國廠商有發生火災事件，說可能是原告賣的鋁屑

有問題所致等語（參本院卷第238至245頁115.1.22筆錄），

而依兩造所提藍志豪與證人楊震宇間LINE對話，顯示楊震宇

先前即曾對藍志豪稱表示「我在職的時候就有說這樣不

能...，沒辦法，你最後還是這要做...」（本院卷第187頁

被證7、即第233頁原證16），且審酌證人楊震宇與兩造間均

無重大嫌隙或仇怨，應無甘冒偽證罪責故為不實陳述之理，

是本院認楊震宇之前揭證詞，應屬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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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再者，觀諸被告所提韓國SAMBO公司出具之索賠通知書（Cla

im Form），略載：造成SAMBO公司火災問題的1,2噸鋁錠，

出自契約編號JIN000000-0，貨櫃號碼BEAU0000000，入庫時

間；113年8月13日，重量17.693噸，因產品中混有大量無價

值雜質(檢測為拋光粉、塑膠粉、橡膠粉等廢棄物)，導致熔

爐燃燒過度所致等語（參本院卷第107頁〈韓文〉，中文翻

譯見同卷第179-181頁）及該公司之火災相片（本院卷第97

至105頁），參以被告所稱其係將原告興昌金屬公司113年7

月10日、16日所提供的5820公斤、7425公斤，合計1萬3,245

公斤鋁屑施以物理加壓而壓製成鋁錠後，於113年7月30日裝

船運出，113年8月4日到達韓國釜山港，再送付SAMBO公司等

情，亦據被告提出契約編號JIN000000-0、貨櫃號碼BEAU000

0000之提單與載貨證券等在卷為憑(本院卷第273-277頁之被

證10、11)，互核相符，是應認被告所稱韓國SAMBO公司前揭

索賠通知書（Claim Form）所指有瑕疵之1.2噸鋁錠，係以

原告興昌金屬113年7月10日、16日所提供的鋁屑壓製而成一

節，足信屬實。

　㈤至原告雖稱：被告就韓國SAMBO公司出具索賠通知書（Claim

Form），未提出正式機構之翻譯內容，應駁回該項證據等

語，惟查，被告就上開索賠通知書所提以ChatGPT翻譯之中

文譯文內容（本院卷第179-181頁），僅係以ChatGPT作為輔

助翻譯工具，業經本院核對卷附第107頁之韓文原文內容應

屬相符，且除該索賠通知書外，卷內亦有其他相關證據資料

可資佐證，是原告前揭主張對本院依調查所得之心證尚不生

影響，附此敘明。

　㈥另被告所稱：原告之系爭貨物經被告轉售韓國SAMBO公司後

造成火災事故，被告因而遭SAMBO公司求償，被告除匯款賠

償外，SAMBO公司就113年6、7月之貨款就直接不付、用以抵

償，故被告之賠償與損害金額總計將近新臺幣300萬元一

節，業據提出被告於分別於113.11.27、114.3.3匯款予韓國

SAMBO公司之外幣匯款單共3紙為憑，匯款金額合計美金2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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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76元（參本院卷第191、193、195頁之上海商銀、臺灣

中小企銀外幣匯款資料，匯款性質記載為「賠償款」），經

核均足信屬實，是被告前揭所辯亦堪予採信。從而，被告以

其所受前揭損害金額，主張與原告所請求之系爭貨款予以抵

銷，核屬有據。則本件原告所請求之貨款，經被告以前詞主

張抵銷後，已無餘款可供請求。

四、綜上，原告依前揭法律關係，以先位、備位之訴請求被告給

付貨款84萬9868元及相關法定遲延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

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

　　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逐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周玉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何浚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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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81號
原      告  興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佩怡  
原      告  興昌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藍志豪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戴智權律師
複 代理 人  吳佩蓮律師
被      告  勁懋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崇仁  
被      告  淂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修豪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李政憲律師
複 代理 人  賴鴻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6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如民國114年3月27日起訴狀所載（本院卷第3頁），嗣於114年6月23日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追加興昌金屬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昌金屬)為原告，並變更聲明為：㈠先位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興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舜公司)新臺幣(下同)84萬9868元，及自113年1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興舜公司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興昌金屬84萬9868元，及自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興昌金屬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第61-62頁)。核原告上開訴之追加變更，均係基於同一買賣事實，並屬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被告前於113年7月10日、16日及30日陸續向原告興舜公司購買鋁屑3批（下稱系爭3批鋁屑、或系爭貨物），重量分別為5820公斤（經被告退回58公斤後僅購買5762公斤）、7425公斤及4755公斤，每公斤單價則分別為47.5元、47.5元及47元，合計貨款為84萬9868元（5762公斤×47.5元＋7425公斤×47.5元＋4755公斤×4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並約定以興舜公司提供之地磅單為重量之依據。前開款項本應於鋁屑交付時同時給付，惟經寬限後被告仍拒不給付，經興舜公司寄發存信函通知應於收受後7日內給付，被告於113年11月6日收受後仍迄未付款。被告與興舜公司口頭成立買賣契約，且興舜公司既已交付系爭3批鋁屑，被告自有給付價金之義務。又興舜公司負責本件鋁屑買賣之聯絡人為監察人藍志豪，其亦為興昌金屬之法定代理人，倘被告認該買賣契約係成立於被告及興昌金屬之間，則備位請求被告將上開價金給付予興昌金屬。爰依民法買賣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如數給付。並聲明：如上開114年6月23日變更後聲明所載。
二、被告答辯略以：被告與興舜公司之間並無任何交易及買賣關係，又被告於113年7月間向興昌金屬以每公斤46元之價格訂購系爭3批鋁屑，詎系爭3批鋁屑混有雜質過高之劣質品，導致被告提供予客戶即訴外人韓國SAMBO公司後，引發SAMBO公司之廠房大火，被告因而賠償SAMBO公司高額賠償金。況被告曾於同年8月間驗退興昌金屬提供之未達品質之鋁屑，顯見系爭3批鋁屑即為SAMBO公司火災之元兇，而具嚴重瑕疵，被告自無給付價金之義務等語。並就原告先、備位之訴均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以藍志豪為窗口，於113年7月10日、16日及30日分別購買回收之系爭3批鋁屑，又被告於113年8月20日退貨1批鋁屑，惟此批鋁屑與系爭3批鋁屑無涉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37頁），足信屬實。　　
　㈡依兩造所述，可知本件不論系爭契約關係究竟是存在被告與原告興舜公司、或被告與興昌金屬公司之間，本案之主要爭點均為：原告所交付被告之系爭3批鋁屑貨物，究竟有無瑕疵而經被告轉售予韓國SAMBO公司後，引發韓國SAMBO公司廠房大火，致被告因而賠償SAMBO公司高額賠償金?【亦即；被告以其將系爭貨物轉售後造成韓國廠商之損害，其因而支出之賠償金額作為抵銷抗辯，究有無理由？】茲就本院得心證之理由，論述如下。
　㈢依證人楊震宇到庭所證述略以：我於西元2020年10月2日任職於興昌公司擔任司機及理貨人員，於2024年8月離職，藍志豪為興昌公司實際負責人。任職期間，我偶而會在或去被告那邊，被告兩家公司是位在同一個地方，老闆藍志豪會跟我說，叫我載貨去哪個地方，會有一個單子(即如本院卷第11至13頁所示地磅紀錄單)，上面只有記載重量，載過去之後、卸完貨，我就離開了。原告進貨的東西，有一種是比較劣質的鋁屑，也有一種是比較純的鋁屑，據我知道的情形，原告賣給被告的鋁屑，都是將兩種鋁屑摻雜在一起後賣給被告。就是用手摸起來，會感覺到有不一樣的東西。所謂不一樣的東西，是像塑膠之類的東西。主要是由老闆藍志豪負責將兩種鋁屑摻雜在一起，有時候他在忙，就會叫我處理。摻雜的方式，就是將兩種貨都倒在載貨的貨車上，用貨車上的爪子將兩種貨物抓取、混雜在一起，在要出貨前，用上開方式混雜後，之後就載運出貨給被告。至於二種貨的摻雜比例為何，是由老闆藍志豪決定。兩種貨原來都是裝在太空包裡，老闆藍志豪會決定當次出貨要倒幾包太空包的量，有時候若數量不足，老闆會說再加一包。每次出貨所摻雜兩種貨物的數量、比例，都不一定，是由老闆藍志豪決定。據我所知，兩造間的交易，並沒有驗貨，因為我載貨去被告處時，卸完貨我就走了，有時候被告工廠沒人，我打電話給被告負責人林崇仁，他會用遠端遙控幫我開工廠的門。在我任職興昌公司期間，原告如前述有將兩種貨品摻雜的鋁屑，只有賣給被告公司。之前原告賣給其他公司的鋁屑，只有純的那種鋁屑。原先並沒有比較劣質的那種鋁屑。後來被告公司開始向原告購買鋁屑時，原告才開始進較劣質的鋁屑，摻雜後賣給被告。當初我有跟老闆藍志豪說，不要這樣摻雜，要摻雜的話也只能一點點，但老闆沒有理我，仍照他自己的比例摻雜。我是在113 年10月離職，但我從113 年8 月中旬以後就沒有進原告公司，因為我當時生病。我還在原告公司、有進公司的時候，林崇仁曾經跟我說，貨品有起火、熔下來的東西(鋁水，冷卻後會變鋁塊)數量不足。林崇仁有跟我說，被告公司的韓國廠商有發生火災事件，說可能是原告賣的鋁屑有問題所致等語（參本院卷第238至245頁115.1.22筆錄），而依兩造所提藍志豪與證人楊震宇間LINE對話，顯示楊震宇先前即曾對藍志豪稱表示「我在職的時候就有說這樣不能...，沒辦法，你最後還是這要做...」（本院卷第187頁被證7、即第233頁原證16），且審酌證人楊震宇與兩造間均無重大嫌隙或仇怨，應無甘冒偽證罪責故為不實陳述之理，是本院認楊震宇之前揭證詞，應屬可信，
　㈣再者，觀諸被告所提韓國SAMBO公司出具之索賠通知書（Claim Form），略載：造成SAMBO公司火災問題的1,2噸鋁錠，出自契約編號JIN000000-0，貨櫃號碼BEAU0000000，入庫時間；113年8月13日，重量17.693噸，因產品中混有大量無價值雜質(檢測為拋光粉、塑膠粉、橡膠粉等廢棄物)，導致熔爐燃燒過度所致等語（參本院卷第107頁〈韓文〉，中文翻譯見同卷第179-181頁）及該公司之火災相片（本院卷第97至105頁），參以被告所稱其係將原告興昌金屬公司113年7月10日、16日所提供的5820公斤、7425公斤，合計1萬3,245公斤鋁屑施以物理加壓而壓製成鋁錠後，於113年7月30日裝船運出，113年8月4日到達韓國釜山港，再送付SAMBO公司等情，亦據被告提出契約編號JIN000000-0、貨櫃號碼BEAU0000000之提單與載貨證券等在卷為憑(本院卷第273-277頁之被證10、11)，互核相符，是應認被告所稱韓國SAMBO公司前揭索賠通知書（Claim Form）所指有瑕疵之1.2噸鋁錠，係以原告興昌金屬113年7月10日、16日所提供的鋁屑壓製而成一節，足信屬實。
　㈤至原告雖稱：被告就韓國SAMBO公司出具索賠通知書（Claim Form），未提出正式機構之翻譯內容，應駁回該項證據等語，惟查，被告就上開索賠通知書所提以ChatGPT翻譯之中文譯文內容（本院卷第179-181頁），僅係以ChatGPT作為輔助翻譯工具，業經本院核對卷附第107頁之韓文原文內容應屬相符，且除該索賠通知書外，卷內亦有其他相關證據資料可資佐證，是原告前揭主張對本院依調查所得之心證尚不生影響，附此敘明。
　㈥另被告所稱：原告之系爭貨物經被告轉售韓國SAMBO公司後造成火災事故，被告因而遭SAMBO公司求償，被告除匯款賠償外，SAMBO公司就113年6、7月之貨款就直接不付、用以抵償，故被告之賠償與損害金額總計將近新臺幣300萬元一節，業據提出被告於分別於113.11.27、114.3.3匯款予韓國SAMBO公司之外幣匯款單共3紙為憑，匯款金額合計美金2萬8368.76元（參本院卷第191、193、195頁之上海商銀、臺灣中小企銀外幣匯款資料，匯款性質記載為「賠償款」），經核均足信屬實，是被告前揭所辯亦堪予採信。從而，被告以其所受前揭損害金額，主張與原告所請求之系爭貨款予以抵銷，核屬有據。則本件原告所請求之貨款，經被告以前詞主張抵銷後，已無餘款可供請求。
四、綜上，原告依前揭法律關係，以先位、備位之訴請求被告給付貨款84萬9868元及相關法定遲延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
　　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逐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周玉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何浚騰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81號

原      告  興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佩怡  

原      告  興昌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藍志豪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戴智權律師

複 代理 人  吳佩蓮律師

被      告  勁懋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崇仁  

被      告  淂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修豪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李政憲律師

複 代理 人  賴鴻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6日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

    起訴時原聲明如民國114年3月27日起訴狀所載（本院卷第3

    頁），嗣於114年6月23日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追加興昌

    金屬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昌金屬)為原告，並變更聲明為：

    ㈠先位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興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興舜公司)新臺幣(下同)84萬9868元，及自113年11月14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興舜公司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興

    昌金屬84萬9868元，及自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興昌金屬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第61-62頁)。核原告上開

    訴之追加變更，均係基於同一買賣事實，並屬擴張或減縮應

    受判決事項，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被告前於113年7月10日、16日及30日陸續向

    原告興舜公司購買鋁屑3批（下稱系爭3批鋁屑、或系爭貨物

    ），重量分別為5820公斤（經被告退回58公斤後僅購買5762

    公斤）、7425公斤及4755公斤，每公斤單價則分別為47.5元

    、47.5元及47元，合計貨款為84萬9868元（5762公斤×47.5

    元＋7425公斤×47.5元＋4755公斤×4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並約定以興舜公司提供之地磅單為重量之依據。前開款項本

    應於鋁屑交付時同時給付，惟經寬限後被告仍拒不給付，經

    興舜公司寄發存信函通知應於收受後7日內給付，被告於113

    年11月6日收受後仍迄未付款。被告與興舜公司口頭成立買

    賣契約，且興舜公司既已交付系爭3批鋁屑，被告自有給付

    價金之義務。又興舜公司負責本件鋁屑買賣之聯絡人為監察

    人藍志豪，其亦為興昌金屬之法定代理人，倘被告認該買賣

    契約係成立於被告及興昌金屬之間，則備位請求被告將上開

    價金給付予興昌金屬。爰依民法買賣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如數給付。並聲明：如上開114年6月23日變更後聲明所載。

二、被告答辯略以：被告與興舜公司之間並無任何交易及買賣關

    係，又被告於113年7月間向興昌金屬以每公斤46元之價格訂

    購系爭3批鋁屑，詎系爭3批鋁屑混有雜質過高之劣質品，導

    致被告提供予客戶即訴外人韓國SAMBO公司後，引發SAMBO公

    司之廠房大火，被告因而賠償SAMBO公司高額賠償金。況被

    告曾於同年8月間驗退興昌金屬提供之未達品質之鋁屑，顯

    見系爭3批鋁屑即為SAMBO公司火災之元兇，而具嚴重瑕疵，

    被告自無給付價金之義務等語。並就原告先、備位之訴均聲

    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以藍志豪為窗口，於113年7月10日、16日及3

    0日分別購買回收之系爭3批鋁屑，又被告於113年8月20日退

    貨1批鋁屑，惟此批鋁屑與系爭3批鋁屑無涉等情，為兩造所

    不爭執（本院卷第237頁），足信屬實。　　

　㈡依兩造所述，可知本件不論系爭契約關係究竟是存在被告與

    原告興舜公司、或被告與興昌金屬公司之間，本案之主要爭

    點均為：原告所交付被告之系爭3批鋁屑貨物，究竟有無瑕

    疵而經被告轉售予韓國SAMBO公司後，引發韓國SAMBO公司廠

    房大火，致被告因而賠償SAMBO公司高額賠償金?【亦即；被

    告以其將系爭貨物轉售後造成韓國廠商之損害，其因而支出

    之賠償金額作為抵銷抗辯，究有無理由？】茲就本院得心證

    之理由，論述如下。

　㈢依證人楊震宇到庭所證述略以：我於西元2020年10月2日任職

    於興昌公司擔任司機及理貨人員，於2024年8月離職，藍志

    豪為興昌公司實際負責人。任職期間，我偶而會在或去被告

    那邊，被告兩家公司是位在同一個地方，老闆藍志豪會跟我

    說，叫我載貨去哪個地方，會有一個單子(即如本院卷第11

    至13頁所示地磅紀錄單)，上面只有記載重量，載過去之後

    、卸完貨，我就離開了。原告進貨的東西，有一種是比較劣

    質的鋁屑，也有一種是比較純的鋁屑，據我知道的情形，原

    告賣給被告的鋁屑，都是將兩種鋁屑摻雜在一起後賣給被告

    。就是用手摸起來，會感覺到有不一樣的東西。所謂不一樣

    的東西，是像塑膠之類的東西。主要是由老闆藍志豪負責將

    兩種鋁屑摻雜在一起，有時候他在忙，就會叫我處理。摻雜

    的方式，就是將兩種貨都倒在載貨的貨車上，用貨車上的爪

    子將兩種貨物抓取、混雜在一起，在要出貨前，用上開方式

    混雜後，之後就載運出貨給被告。至於二種貨的摻雜比例為

    何，是由老闆藍志豪決定。兩種貨原來都是裝在太空包裡，

    老闆藍志豪會決定當次出貨要倒幾包太空包的量，有時候若

    數量不足，老闆會說再加一包。每次出貨所摻雜兩種貨物的

    數量、比例，都不一定，是由老闆藍志豪決定。據我所知，

    兩造間的交易，並沒有驗貨，因為我載貨去被告處時，卸完

    貨我就走了，有時候被告工廠沒人，我打電話給被告負責人

    林崇仁，他會用遠端遙控幫我開工廠的門。在我任職興昌公

    司期間，原告如前述有將兩種貨品摻雜的鋁屑，只有賣給被

    告公司。之前原告賣給其他公司的鋁屑，只有純的那種鋁屑

    。原先並沒有比較劣質的那種鋁屑。後來被告公司開始向原

    告購買鋁屑時，原告才開始進較劣質的鋁屑，摻雜後賣給被

    告。當初我有跟老闆藍志豪說，不要這樣摻雜，要摻雜的話

    也只能一點點，但老闆沒有理我，仍照他自己的比例摻雜。

    我是在113 年10月離職，但我從113 年8 月中旬以後就沒有

    進原告公司，因為我當時生病。我還在原告公司、有進公司

    的時候，林崇仁曾經跟我說，貨品有起火、熔下來的東西(

    鋁水，冷卻後會變鋁塊)數量不足。林崇仁有跟我說，被告

    公司的韓國廠商有發生火災事件，說可能是原告賣的鋁屑有

    問題所致等語（參本院卷第238至245頁115.1.22筆錄），而

    依兩造所提藍志豪與證人楊震宇間LINE對話，顯示楊震宇先

    前即曾對藍志豪稱表示「我在職的時候就有說這樣不能...

    ，沒辦法，你最後還是這要做...」（本院卷第187頁被證7

    、即第233頁原證16），且審酌證人楊震宇與兩造間均無重

    大嫌隙或仇怨，應無甘冒偽證罪責故為不實陳述之理，是本

    院認楊震宇之前揭證詞，應屬可信，

　㈣再者，觀諸被告所提韓國SAMBO公司出具之索賠通知書（Clai

    m Form），略載：造成SAMBO公司火災問題的1,2噸鋁錠，出

    自契約編號JIN000000-0，貨櫃號碼BEAU0000000，入庫時間

    ；113年8月13日，重量17.693噸，因產品中混有大量無價值

    雜質(檢測為拋光粉、塑膠粉、橡膠粉等廢棄物)，導致熔爐

    燃燒過度所致等語（參本院卷第107頁〈韓文〉，中文翻譯見

    同卷第179-181頁）及該公司之火災相片（本院卷第97至105

    頁），參以被告所稱其係將原告興昌金屬公司113年7月10日

    、16日所提供的5820公斤、7425公斤，合計1萬3,245公斤鋁

    屑施以物理加壓而壓製成鋁錠後，於113年7月30日裝船運出

    ，113年8月4日到達韓國釜山港，再送付SAMBO公司等情，亦

    據被告提出契約編號JIN000000-0、貨櫃號碼BEAU0000000之

    提單與載貨證券等在卷為憑(本院卷第273-277頁之被證10、

    11)，互核相符，是應認被告所稱韓國SAMBO公司前揭索賠通

    知書（Claim Form）所指有瑕疵之1.2噸鋁錠，係以原告興

    昌金屬113年7月10日、16日所提供的鋁屑壓製而成一節，足

    信屬實。

　㈤至原告雖稱：被告就韓國SAMBO公司出具索賠通知書（Claim 

    Form），未提出正式機構之翻譯內容，應駁回該項證據等語

    ，惟查，被告就上開索賠通知書所提以ChatGPT翻譯之中文

    譯文內容（本院卷第179-181頁），僅係以ChatGPT作為輔助

    翻譯工具，業經本院核對卷附第107頁之韓文原文內容應屬

    相符，且除該索賠通知書外，卷內亦有其他相關證據資料可

    資佐證，是原告前揭主張對本院依調查所得之心證尚不生影

    響，附此敘明。

　㈥另被告所稱：原告之系爭貨物經被告轉售韓國SAMBO公司後造

    成火災事故，被告因而遭SAMBO公司求償，被告除匯款賠償

    外，SAMBO公司就113年6、7月之貨款就直接不付、用以抵償

    ，故被告之賠償與損害金額總計將近新臺幣300萬元一節，

    業據提出被告於分別於113.11.27、114.3.3匯款予韓國SAMB

    O公司之外幣匯款單共3紙為憑，匯款金額合計美金2萬8368.

    76元（參本院卷第191、193、195頁之上海商銀、臺灣中小

    企銀外幣匯款資料，匯款性質記載為「賠償款」），經核均

    足信屬實，是被告前揭所辯亦堪予採信。從而，被告以其所

    受前揭損害金額，主張與原告所請求之系爭貨款予以抵銷，

    核屬有據。則本件原告所請求之貨款，經被告以前詞主張抵

    銷後，已無餘款可供請求。

四、綜上，原告依前揭法律關係，以先位、備位之訴請求被告給

    付貨款84萬9868元及相關法定遲延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

    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

　　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逐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周玉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何浚騰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81號

原      告  興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佩怡  

原      告  興昌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藍志豪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戴智權律師

複 代理 人  吳佩蓮律師

被      告  勁懋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崇仁  

被      告  淂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修豪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李政憲律師

複 代理 人  賴鴻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6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如民國114年3月27日起訴狀所載（本院卷第3頁），嗣於114年6月23日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追加興昌金屬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昌金屬)為原告，並變更聲明為：㈠先位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興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舜公司)新臺幣(下同)84萬9868元，及自113年1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興舜公司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興昌金屬84萬9868元，及自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興昌金屬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第61-62頁)。核原告上開訴之追加變更，均係基於同一買賣事實，並屬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被告前於113年7月10日、16日及30日陸續向原告興舜公司購買鋁屑3批（下稱系爭3批鋁屑、或系爭貨物），重量分別為5820公斤（經被告退回58公斤後僅購買5762公斤）、7425公斤及4755公斤，每公斤單價則分別為47.5元、47.5元及47元，合計貨款為84萬9868元（5762公斤×47.5元＋7425公斤×47.5元＋4755公斤×4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並約定以興舜公司提供之地磅單為重量之依據。前開款項本應於鋁屑交付時同時給付，惟經寬限後被告仍拒不給付，經興舜公司寄發存信函通知應於收受後7日內給付，被告於113年11月6日收受後仍迄未付款。被告與興舜公司口頭成立買賣契約，且興舜公司既已交付系爭3批鋁屑，被告自有給付價金之義務。又興舜公司負責本件鋁屑買賣之聯絡人為監察人藍志豪，其亦為興昌金屬之法定代理人，倘被告認該買賣契約係成立於被告及興昌金屬之間，則備位請求被告將上開價金給付予興昌金屬。爰依民法買賣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如數給付。並聲明：如上開114年6月23日變更後聲明所載。

二、被告答辯略以：被告與興舜公司之間並無任何交易及買賣關係，又被告於113年7月間向興昌金屬以每公斤46元之價格訂購系爭3批鋁屑，詎系爭3批鋁屑混有雜質過高之劣質品，導致被告提供予客戶即訴外人韓國SAMBO公司後，引發SAMBO公司之廠房大火，被告因而賠償SAMBO公司高額賠償金。況被告曾於同年8月間驗退興昌金屬提供之未達品質之鋁屑，顯見系爭3批鋁屑即為SAMBO公司火災之元兇，而具嚴重瑕疵，被告自無給付價金之義務等語。並就原告先、備位之訴均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以藍志豪為窗口，於113年7月10日、16日及30日分別購買回收之系爭3批鋁屑，又被告於113年8月20日退貨1批鋁屑，惟此批鋁屑與系爭3批鋁屑無涉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37頁），足信屬實。　　

　㈡依兩造所述，可知本件不論系爭契約關係究竟是存在被告與原告興舜公司、或被告與興昌金屬公司之間，本案之主要爭點均為：原告所交付被告之系爭3批鋁屑貨物，究竟有無瑕疵而經被告轉售予韓國SAMBO公司後，引發韓國SAMBO公司廠房大火，致被告因而賠償SAMBO公司高額賠償金?【亦即；被告以其將系爭貨物轉售後造成韓國廠商之損害，其因而支出之賠償金額作為抵銷抗辯，究有無理由？】茲就本院得心證之理由，論述如下。

　㈢依證人楊震宇到庭所證述略以：我於西元2020年10月2日任職於興昌公司擔任司機及理貨人員，於2024年8月離職，藍志豪為興昌公司實際負責人。任職期間，我偶而會在或去被告那邊，被告兩家公司是位在同一個地方，老闆藍志豪會跟我說，叫我載貨去哪個地方，會有一個單子(即如本院卷第11至13頁所示地磅紀錄單)，上面只有記載重量，載過去之後、卸完貨，我就離開了。原告進貨的東西，有一種是比較劣質的鋁屑，也有一種是比較純的鋁屑，據我知道的情形，原告賣給被告的鋁屑，都是將兩種鋁屑摻雜在一起後賣給被告。就是用手摸起來，會感覺到有不一樣的東西。所謂不一樣的東西，是像塑膠之類的東西。主要是由老闆藍志豪負責將兩種鋁屑摻雜在一起，有時候他在忙，就會叫我處理。摻雜的方式，就是將兩種貨都倒在載貨的貨車上，用貨車上的爪子將兩種貨物抓取、混雜在一起，在要出貨前，用上開方式混雜後，之後就載運出貨給被告。至於二種貨的摻雜比例為何，是由老闆藍志豪決定。兩種貨原來都是裝在太空包裡，老闆藍志豪會決定當次出貨要倒幾包太空包的量，有時候若數量不足，老闆會說再加一包。每次出貨所摻雜兩種貨物的數量、比例，都不一定，是由老闆藍志豪決定。據我所知，兩造間的交易，並沒有驗貨，因為我載貨去被告處時，卸完貨我就走了，有時候被告工廠沒人，我打電話給被告負責人林崇仁，他會用遠端遙控幫我開工廠的門。在我任職興昌公司期間，原告如前述有將兩種貨品摻雜的鋁屑，只有賣給被告公司。之前原告賣給其他公司的鋁屑，只有純的那種鋁屑。原先並沒有比較劣質的那種鋁屑。後來被告公司開始向原告購買鋁屑時，原告才開始進較劣質的鋁屑，摻雜後賣給被告。當初我有跟老闆藍志豪說，不要這樣摻雜，要摻雜的話也只能一點點，但老闆沒有理我，仍照他自己的比例摻雜。我是在113 年10月離職，但我從113 年8 月中旬以後就沒有進原告公司，因為我當時生病。我還在原告公司、有進公司的時候，林崇仁曾經跟我說，貨品有起火、熔下來的東西(鋁水，冷卻後會變鋁塊)數量不足。林崇仁有跟我說，被告公司的韓國廠商有發生火災事件，說可能是原告賣的鋁屑有問題所致等語（參本院卷第238至245頁115.1.22筆錄），而依兩造所提藍志豪與證人楊震宇間LINE對話，顯示楊震宇先前即曾對藍志豪稱表示「我在職的時候就有說這樣不能...，沒辦法，你最後還是這要做...」（本院卷第187頁被證7、即第233頁原證16），且審酌證人楊震宇與兩造間均無重大嫌隙或仇怨，應無甘冒偽證罪責故為不實陳述之理，是本院認楊震宇之前揭證詞，應屬可信，

　㈣再者，觀諸被告所提韓國SAMBO公司出具之索賠通知書（Claim Form），略載：造成SAMBO公司火災問題的1,2噸鋁錠，出自契約編號JIN000000-0，貨櫃號碼BEAU0000000，入庫時間；113年8月13日，重量17.693噸，因產品中混有大量無價值雜質(檢測為拋光粉、塑膠粉、橡膠粉等廢棄物)，導致熔爐燃燒過度所致等語（參本院卷第107頁〈韓文〉，中文翻譯見同卷第179-181頁）及該公司之火災相片（本院卷第97至105頁），參以被告所稱其係將原告興昌金屬公司113年7月10日、16日所提供的5820公斤、7425公斤，合計1萬3,245公斤鋁屑施以物理加壓而壓製成鋁錠後，於113年7月30日裝船運出，113年8月4日到達韓國釜山港，再送付SAMBO公司等情，亦據被告提出契約編號JIN000000-0、貨櫃號碼BEAU0000000之提單與載貨證券等在卷為憑(本院卷第273-277頁之被證10、11)，互核相符，是應認被告所稱韓國SAMBO公司前揭索賠通知書（Claim Form）所指有瑕疵之1.2噸鋁錠，係以原告興昌金屬113年7月10日、16日所提供的鋁屑壓製而成一節，足信屬實。

　㈤至原告雖稱：被告就韓國SAMBO公司出具索賠通知書（Claim Form），未提出正式機構之翻譯內容，應駁回該項證據等語，惟查，被告就上開索賠通知書所提以ChatGPT翻譯之中文譯文內容（本院卷第179-181頁），僅係以ChatGPT作為輔助翻譯工具，業經本院核對卷附第107頁之韓文原文內容應屬相符，且除該索賠通知書外，卷內亦有其他相關證據資料可資佐證，是原告前揭主張對本院依調查所得之心證尚不生影響，附此敘明。

　㈥另被告所稱：原告之系爭貨物經被告轉售韓國SAMBO公司後造成火災事故，被告因而遭SAMBO公司求償，被告除匯款賠償外，SAMBO公司就113年6、7月之貨款就直接不付、用以抵償，故被告之賠償與損害金額總計將近新臺幣300萬元一節，業據提出被告於分別於113.11.27、114.3.3匯款予韓國SAMBO公司之外幣匯款單共3紙為憑，匯款金額合計美金2萬8368.76元（參本院卷第191、193、195頁之上海商銀、臺灣中小企銀外幣匯款資料，匯款性質記載為「賠償款」），經核均足信屬實，是被告前揭所辯亦堪予採信。從而，被告以其所受前揭損害金額，主張與原告所請求之系爭貨款予以抵銷，核屬有據。則本件原告所請求之貨款，經被告以前詞主張抵銷後，已無餘款可供請求。

四、綜上，原告依前揭法律關係，以先位、備位之訴請求被告給付貨款84萬9868元及相關法定遲延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

　　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逐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周玉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何浚騰



